省委办公厅  省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党政机关实施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〉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委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委各部委，省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《江苏省党政机关实施〈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〉细则（试行）》已经省委常委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6月28日

（此件发至县）
